
“带地暖的保租房”厚待青年人才要融入生活细节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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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互助“享老院”值得尝试
郭元鹏

阿拉有话

“目前，春华社区保租房项目已
经全面完工，正在进行竣工验收工
作。待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欢迎广
大新市民、青年人入住。”记者从海曙
区住建局获悉，春华社区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包含住房1609套（间），其
中宿舍型1529套、住宅型80套。住
宅型配有地暖，这在浙江宁波市保租
房项目中还是首例。

11月25日《宁波晚报》

在不少人的刻板印象中，保租
房的品质有限，“带地暖的保租房”
显然突破了固化思维。与保障性住
房主要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
不同，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用于解
决市民阶段性住房困难，供给对象
主要为新市民、青年群体；换言之，
人才公寓等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住
户，也可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净
值的“三高”人群。

住房作为一种刚需，承载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于
许多新市民和青年人而言，他们也
渴望居住品质更高一些。与纯粹的
市场化租赁房屋相比，由政府政策
支持、市场主体投资建设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不仅租赁成本更低，也会
更有制度兜底和安全保障，受到一

些新市民和青年群体的青睐。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人才

强市”“人才强县”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的今天，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
渐趋激烈。将青年人放在心上，愿
意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制度护佑和
人文关怀，一个城市才会更有活力、
更有未来。更进一步说，只有城市
对青年更友好，青年才能在城市更
有为；“带地暖的保租房”通过更高
品质的保租房，彰显了一个城市对
青年和人才的尊重与认同。

一个城市要想做大人才“蓄水
池”，就需要与青年相向而行、双向
奔赴，塑造青年友好城。年轻人的
城市融入，固然需要他们的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也离不开一个城市的
善意和温暖。既降低新市民和青年
群体的居住成本，又要努力提升他
们的居住品质，“带地暖的保租房”
彰显了一个城市的贴心与暖心，实
现了城市与青年的同频共振。

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不仅要
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价值实现的渠
道，也要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境
遇和体验；只有这样，新市民和青
年群体的城市融入才会更加顺畅，
才会真正实现“用得上、干得好、留
得住”。

与三五好友同住，闲暇时在山
中漫步，等回到小院时，饭菜已经备
好……这是余姚鹿亭乡高山村互助
颐养小院老人的生活写照。高山村
互助颐养小院目前住有9名老人，年
龄最小的68岁，最大的91岁，都具
备自理能力。“我们是认识几十年的
老邻居，彼此很熟悉，如今住在这个
互助小院，每月只需支付几百元，就
能解决食宿问题，大家还能互相照
应。”住户史菊美说。

11月24日《宁波日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老龄化问题
的加剧，如何有效地为老年人提供
安全、舒适且能得到精神满足的养
老环境，成为社会面临的重要问
题。而微型互助“享老院”这种新型
的互助养老模式，以其独特的方式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余姚鹿亭乡高山村的互助颐养
小院，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案例。
这里，一群年龄相仿、彼此熟悉的老
人，通过互助的方式，共同生活在一
个小院中。他们不仅享受着老友相
聚的欢乐，还通过互助的模式，实现
了养老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支持。

对于老年人来说，与熟悉的人
共同生活，不仅可以提供生活上的
便利，更重要的是可以满足他们的
社交需求。在这里，他们可以与老
友相聚，回忆过去的日子，分享彼此

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这种相互的陪
伴和支持，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小院的运营模式也值得一
提。通过减免费用、内部自治等方
式实现良性管理，确保了小院的长
期运营。这种模式不仅为老人提供
了稳定的居住环境，还通过内部的
互助劳动，如烹饪、打扫卫生等，实
现了“以劳助养”的良性循环。

更值得一提的是，互助小院不仅
成了“享老院”，还成了“创业地”。高
山村通过聘请当地有劳动能力的低
龄老人为小院住户提供服务，不仅解
决了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还为低龄
老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实现了“以劳
助养”的双赢局面。

微型互助的养老模式，对于解
决农村养老问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它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安
全、舒适的居住环境，还通过互助的
方式，增强了老年人的社交互动和
精神满足感。同时，通过内部的良
性管理和“以劳助养”的方式，实现
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为农村
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微型互助“享老院”模式
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推广。需要政
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支持和参与，
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也需
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使其更好地
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老年人的需求。

冬季来临，羽绒服、羽绒被等
羽绒制品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但一部分“假羽绒制品”却在线
上、线下市场肆意泛滥。央视《财
经调查》记者近日在江苏南通、江
西九江的羽绒制品生产和销售企
业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为追求利
润最大化，不惜以次充好，用所谓

“飞丝”甚至更劣质的填充物冒充
羽绒。 11月24日央广网

11月25日，南通市市场监管
局发布通报称，报道播出当晚，监
管部门联合属地公安部门连夜进
行现场检查，针对相关违法行为，
已采取固定证据、查封扣押、立案
查处等执法措施。九江庐山市场
监管局也表示，相关领导已在前
往现场的路上，会调查处理此事。

媒体揭开的“羽绒骗局”令人
触目惊心。在直播间里，主播们
口若悬河，将所售羽绒被、羽绒服
吹嘘得神乎其神，检测报告、相关
材料一应俱全，价格更是低得令
人心动。但实际上，消费者最终
收到的商品，与直播间的样品大
相径庭，有的甚至连一点羽绒都
没有，完全用“飞丝”或其他廉价
材料填充。

这种“以丝代绒”的劣质羽绒
制品，不仅坑了消费者的钱财，破
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可
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面对如此猖獗的违法行为，

监管部门的反应显得迟缓而乏
力。尽管每次媒体曝光后，相关
部门都会迅速行动，对涉事企业
进行查处，但这样的事后补救显
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
上，媒体的报道只是揭开了“冰山
一角”，羽绒制品“以丝代绒”在一
些地方已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
链。为何总是要等到媒体曝光之
后，监管部门才会有所行动？劣
质羽绒制品在市场横行，监管部
门是否失察失管？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维
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不能
靠舆论倒逼，与其被动应对，不如
主动出击。一方面，相关部门应
切实加强市场的监管力度，依法
严厉打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等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
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产业
全链条监管，不给不法商家可乘
之机。此外，还应完善举报奖励
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假冒
伪劣产品的氛围。

任何行业和市场的发展、繁
荣，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在制
假售假、践踏底线的基础之上。否
则，看似红红火火，实则危机四伏，
终有“爆雷”的一天。相关部门应
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坚持以

“零容忍”态度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市
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让羽绒制品市
场回归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劣质羽绒制品“以丝代绒”
别总等媒体曝光才严查
陈广江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商场一楼因为找不到厕所而急得团团
转，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可能指向厕所的小人图标，按照指引急匆匆赶过
去时，映入眼帘的却不是厕所，而是一部直梯。这时，如果你询问工作
人员厕所在哪儿，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上二楼。

11月25日《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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